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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論 文 導 讀  

 

承攬瑕疵損害賠償與不完全給付於最高法院判決發展之軌跡
 

 編目：民法 

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，第 198 期，頁 23-39 

作者 姚志明教授 

關鍵詞 瑕疵擔保責任、承攬瑕疵損害、不完全給付、瑕疵給付 

摘要 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為不完全給付之特別規定時，無論瑕疵給付與加害給付所生損

害之請求權時效均有民法第 514 條第 1 項之一年短期時效之適用。 

前言 

最高法院 96 年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，其認為「民法第 495 條

所規定之損害賠償僅及於瑕疵給付損害之範圍，且民法第 514 條

第 1 項之短期時效，應優先適用。」日後最高法院判決統一其見

解，並認為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有瑕疵時，定作人雖

亦得依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不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，主張該請求

權，但時效則應從原有之十五年減為一年。 

重點整理 
最高法院對民

法第 495 條第 1

項承攬瑕疵損

害賠償所持之

見解 

最高法院對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之性質，可歸納出以下三種類

型：1.給付遲延說；2.不完全給付說；3.瑕疵擔保責任（法定責任）

說。 

承攬人就工作之瑕疵，應負擔保責任者，本以工作完成時存在為

限，然最高法院認為於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

物者，當定作人如發見承攬人施作完成部分之工作已有瑕疵足以

影響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結構或安全時，得及時行使瑕疵擔保權利

定作人應得直接請求損害賠償，且無須先主張修補請求權之理。

近年最高法院則認為，承攬人具有專業知識，修繕能力較強，且

較定作人接近生產程序，更易於判斷瑕疵可否修補，故由原承攬

人先行修補瑕疵較能實現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之經濟目

的。又承攬瑕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，在 2000 年修法前適用

125 條之 15 年時效期間，修法後則適用新法 51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為 1 年。 

承攬瑕疵之不

完全給付損害

賠償 

承攬不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責任之成立時點，須以瑕疵係於契約成

立後或標的交付後始行發生。且如定作人主張不完全給付者，最

高法院認為有民法第 264 條之同時履行抗辯權之適用。於最高法

院 96 年民事庭會議決議後，最高法院認為承攬瑕疵不完全給付

第 227 條第 1 項（瑕疵給付）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受民法第 514

條第 1 項之一年短期時效之影響，縮短成一年。 

重點整理 

承攬瑕疵損害

賠償與承攬瑕

疵不完全給付

損害賠償之關

係 

最高法院之見解，逐漸由自由競合說與請求權相互影響說分立，

走向統一之請求權相互影響說。 

具體看法有二：1.時效影響之方向：承攬瑕疵損害賠償一年短期

時效影響不完全給付之十五年時效；2.時效影響之範圍：承攬瑕

疵之損害賠償僅與不完全給付之瑕疵損害（民法 227I）影響，意

即由於最高法院 96 年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生之結論，民法

第 495 條第 1 項損害賠償規範之範圍，僅及於瑕疵給付所生之瑕

疵損害，而不及於加害給付而生之瑕疵結果損害。依上述見解，

不完全給付責任之瑕疵給付時效應適用民法第 514 條第 1 項一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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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時效。至於不完全給付責任之加害給付（民法 227II）則仍

有十五年時效之適用，但如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則依民法第 227

條之 1 準用第 197 條之結果，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則為二或十

年。 

評析與結論 

依本文見解，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或應認為其乃為不完全給付之

特別規定，其包含瑕疵給付與加害給付。且若依照本文之見解，

認為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為不完全給付之特別規定時，無論瑕疵

給付與加害給付所生損害之請求權時效均有民法第 514 條第 1 項

之一年短期時效之適用。學說上認為，此種存續期間之規範，其

目的乃在促使定作人從速行使權利，使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狀

態，得以早日確定。但若因承攬工作瑕疵所生加害給付致使定作

人有人格權受侵害時，本依民法第 227 條之 1 準用第 197 條之規

定，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為二年，但因第 514 條第 1 項之一年

時效為特別規定，此時應優先適用第 514 條第 1 項之一年短期時

效。 

考題趨勢 

一、最高法院 98 年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內容為何？對瑕疵擔保責任有何影響？

二、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之性質為何？最高法院之判決曾有何意見表示？ 

三、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適用民法第 514 條第 1 項，其與民法第 227 條有何關係與

影響？ 

以上各爭點與問題均環環相扣，考生應予特別留意。 

延伸閱讀 

一、姚志明，〈承攬瑕疵擔保損害賠償請求權─評最高法院九十七年台上字第二一

一一號民事判決〉，《月旦裁判時報》，第 4 期，2010 年 8 月。 

二、詹森林，〈不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之實務發展〉，《臺大法學論叢》，39 卷 3

期，2010 年 9 月。 
 

※延伸知識推薦，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【月旦法學知識庫】www.lawdata.com.tw

立即在線搜尋！ 

 


	高點法律網

